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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重大行政决策
跟踪反馈办法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重大行政决策的跟踪反馈，及时发现、

解决决策执行中的问题，提高决策的科学化、民主化、法治化水

平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、《政府督查工作条例》、

《天津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市城市管理

委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列入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（市城市管

理委承办），以及委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重大行政决策的

跟踪反馈工作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行政决策跟踪反馈是指在重大行政

决策执行过程中，决策执行部门采用科学、系统、规范的方式跟

踪、调查、收集有关决策执行情况，形成书面报告并接受督查的

活动。

第四条 重大行政决策的跟踪反馈工作应当遵循客观公正、

全面及时、科学合理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委办公室负责组织推动、监督检查委重大行政决策

跟踪反馈工作。

决策执行部门具体实施跟踪反馈工作。

第六条 决策执行部门应当制定重大行政决策跟踪反馈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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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，明确负责跟踪反馈的责任人员、时间节点、方法步骤等，

并严格按照工作方案推进工作。

第七条 决策执行部门开展重大行政决策跟踪反馈工作，应

当全面调查了解重大行政决策的实施情况，广泛听取公民、法人

和其他组织对实施该决策的意见和建议，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

手段收集、分析相关资料。需要进行决策后评估的，按照本市和

委有关规定进行。

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信函、电话、传真和电子邮

件等方式，向决策执行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。决策执行部门应当

在 30 日内向公众反馈意见和建议采纳情况。

第八条 决策执行部门根据跟踪工作情况，拟定跟踪反馈工

作报告。跟踪反馈工作报告应当包括工作进展情况、执行效果、

执行中存在问题和解决建议、下一步工作安排等。

第九条 决策执行部门在跟踪反馈过程中发现重大行政决策

存在问题、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，或者决策执行中发生不可抗

力等严重影响决策目标实现的，应当及时向委报告。

第十条 重大行政决策作出后，委办公室对重大行政决策执

行情况实施常态化跟踪检查，督促决策执行部门及时、主动报告

决策执行情况，如期完成决策事项。

第十一条 委办公室按照国家和我市督查工作的有关规定，

对重大行政决策执行情况进行督查。重大行政决策督查工作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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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书面督查、听取汇报、实地督查等方式，运用信息技术手段

提升督查效能，并形成书面督查报告。

第十二条 督查报告经委负责同志审定后，委办公室应当及

时将督查结论反馈决策执行单位。

决策执行部门应当在规定时间内，按照要求完成督查结论中

要求整改的事项。委办公室可以根据工作需要，对整改情况进行

核查。

第十三条 委分管负责同志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协调解决跟

踪反馈工作报告、督查报告中提出的问题。

跟踪反馈工作报告、督查报告可以作为委依法对重大行政决

策作出停止执行、暂缓执行或者修改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四条 参与跟踪反馈工作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跟

踪反馈工作中涉及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依法予以保

密。

第十五条 市公用事业局重大行政决策跟踪反馈工作，参照

本办法执行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